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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錄
	一、時間：
	中華民國95年6月25日上午9時

	二、地點：
	本公司會議室

	三、出席：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800,000股，出席率80%

	四、主席：
	李俊忠
	記錄：
	王小明

	五、報告事項：
	(略)


	六、承認事項： 
	無


	七、討論事項： 
	


	
	案由：
	增加所營事業及修正章程案

	
	說明：
	擬變更所營事業，需修改本公司章程，如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八、選舉事項： 
	


	
	案由：
	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

	
	說明：
	董監事任期，自94年6月25日迄97年6月24日

	
	決議：
	選舉結果如下:

	
	編號
	職稱
	姓名或名稱
	當選權數

	
	1
	董事
	甲乙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俊忠
	800,000

	
	2
	董事
	
	陳國泰
	800,000

	
	3
	董事
	
	盛隆洲
	800,000

	
	4
	監察人
	
	陳柏台
	800,000


九、散會
(加蓋公司印章)

主席：李俊忠(簽章)
記錄：王小明(簽章)
股東會之承認、討論、選舉事項(僅供參考)

1. 修正章程案
2. 變更公司名稱及修正章程案
3. 增加所營事業及修正章程案
4. 提高資本總額及修正章程案
5. 公司所在地變更及修正章程案
6. 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
7. 補選董事及監察人案
8. 解任董事及監察人案
9. 減少資本案
10. 減少資本及增加資本案
11. 94年度決算表冊，提請承認案
12. 以股息及紅利發行新股案
13. 以資本公積發行新股案
14. 吸收分割發行新股及分割計畫決議承認案
15. 分割減資及分割計畫決議承認案
16. 分割消滅及分割計畫決議承認案
17. 選任分割新設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案
18. 存續合併及合併契約承認案
19. 合併解散及合併契約承認決議案
20. 公司解散案
	1
	案由：
	修正章程案

	
	說明：
	因業務需要，需修改本公司章程第20、22條，如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2
	案由：
	變更公司名稱及修正章程案

	
	說明：
	擬變更本公司名稱，且因變更公司名稱，需修改本公司章程，如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3
	案由：
	增加所營事業及修正章程案

	
	說明：
	擬變更所營事業，需修改本公司章程，如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4
	案由：
	提高資本總額及修正章程案

	
	說明：
	本公司為本次發行新股200,000元，擬增加資本總額500,000元，並需修改本公司章程第5、22條，如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5
	案由：
	公司所在地變更及修正章程案

	
	說明：
	因公司所在地變更，需修改本公司章程第3、22條，如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6
	案由：
	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

	
	說明：
	董監事任期，自94年6月25日迄97年6月24日

	
	決議：
	選舉結果如下:

	
	編號
	職稱
	姓名或名稱
	當選權數

	
	1
	董事
	甲乙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俊忠
	800,000

	
	2
	董事
	
	陳國泰
	800,000

	
	3
	董事
	
	盛隆洲
	800,000

	
	4
	監察人
	
	陳柏台
	800,000


	7
	案由：
	補選董事及監察人案

	
	說明：
	因業務需要，擬補選董事１人及監察人１人

	
	決議：
	選舉結果如下:

	
	編號
	職稱
	姓名或名稱
	當選權數

	
	２
	董事
	
	張三
	800,000

	
	４
	監察人
	
	李四
	800,000


	8
	案由：
	解任董事及監察人案

	
	說明：
	因業務需要，擬依公司法第199條規定，解任董事陳國泰1人及監察人陳柏台1人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9
	案由：
	減少資本案

	
	說明：
	本公司擬減少資本200,000元，用以彌補累積虧損（或以現金退還股東），並按股東所持股份比例減少，減資後實收資本額為800,000元。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10
	案由：
	減少資本及增加資本案

	
	說明：
	1. 本公司為彌補虧損，擬減少資本200,000元及發行新股100,000元，減少資本及增加資本後，實收資本額為900,000元。
2. 本案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之議案，業依公司法第168-1條規定，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監察人查核竣事。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11
	案由：
	94年度決算表冊，提請　承認案

	
	說明：
	1. 依公司法第20條規定，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請　承認。
2. 本案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監察人查核竣事。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12
	案由：
	以股息及紅利發行新股案

	
	說明：
	本公司擬以94年度盈餘應配股東紅利200,000元，及員工紅利10,000元，共計210,000元，依公司法第240條規定增資發行新股21,000股，有關發行新股細節，授權董事會辦理。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13
	案由：
	以資本公積發行新股案

	
	說明：
	本公司擬依公司法第241條規定，以資本公積210,000元撥充資本，有關發行新股細節，授權董事會辦理。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14
	案由：
	吸收分割發行新股及分割計畫決議承認案

	
	說明：
	1.本公司為強化公司組織，擬承受「蕭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營運之研發部門營業，並發行新股予該公司(或該公司股東)100,000股，每股金額10元，共計1,000,000元。
2.分割之相關事項，詳如分割計畫。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15
	案由：
	分割減資及分割計畫決議承認案

	
	說明：
	1.本公司為強化公司組織，擬將獨立營運之研發部門營業分割讓與「春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並發行新股予本公司股東50,000股，每股金額10元，共計500,000元。
2.本公司因分割辦理減資500,000元，按股東所持股份比例減少，減資後實收資本額為500,000元。
3.分割之相關事項，詳如分割計畫。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16
	案由：
	分割消滅及分割計畫決議承認案

	
	說明：
	1.本公司為強化公司組織，擬將獨立營運之研發部門營業，分割新設「春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營運之管理部門營業分割新設「春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割後本公司係消滅公司。
2.「春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承受本公司之研發部門營業，並發行新股予本公司股東50,000股，每股金額10元，共計500,000元。
3.「春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承受本公司之管理部門營業，並發行新股予本公司股東50,000股，每股金額10元，共計500,000元。
4.「春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春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章程詳如附件。
5.分割之相關事項，詳如分割計畫。
6.分割後本公司係消滅公司，擬依法解散。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17
	案由：
	選任分割新設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案

	
	說明：
	1.本公司為強化公司組織，擬將獨立營運之研發部門營業，分割新設「春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營運之管理部門營業分割新設「春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割後本公司係消滅公司。
2.依公司法第317條第2項規定，選舉分割新設公司「春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
3.董監事任期，自94年6月25日迄97年6月24日

	
	決議：
	選舉結果如下:

	
	編號
	職稱
	姓名或名稱
	當選權數

	
	1
	董事
	甲乙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俊忠
	800,000

	
	2
	董事
	
	陳國泰
	800,000

	
	3
	董事
	
	盛隆洲
	800,000

	
	4
	監察人
	
	陳柏台
	800,000


	18
	案由：
	存續合併及合併契約承認案

	
	說明：
	1.本公司為強化經營管理，擬採「吸收合併」方式進行合併。
2.本公司為合併後之存續公司，「蕭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合併後之消滅公司。
3.合併之相關事項，詳如附件之合併契約。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19
	案由：
	合併解散及合併契約承認決議案

	
	說明：
	1.本公司為強化經營管理，擬採「吸收合併」方式進行合併。
2.本公司為合併後之消滅公司，「信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合併後之存續公司。
3.合併之相關事項，詳如附件之合併契約。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20
	案由：
	公司解散案

	
	說明：
	本公司因業務關係，擬依法解散，並選任李俊忠為清算人辦理清算事宜。

	
	決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00,000同意通過，佔總表決權數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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